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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

※實際內容以屆時市政府核准之事業計畫為準

111.12.6

公聽會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奇模工程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李浩原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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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

公聽會
時間：民國111年12月6日（星期二）下午3時0分

地點：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30號(新北市政府三重區和平市民活動中心)

出席單位：

‧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囑託限制登記機關、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機關：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三重區公所

‧永發里里長陳綉娜

‧專家學者

‧涂靜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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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公告地區&

事業計畫

•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確認為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103年12月18日北工建字第
1032353879號函公告

• 新北市政府104年4月27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043433124號）公告實施之「劃定新北
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地區」

• 本更新單元於民國109年8月12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094708941號）取得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核定在案

第二階段

變更事業計畫及擬
訂權利變換

計畫

• 自辦公聽會→111.12.6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新北市政府三重區和平市民
活動中心舉辦

• 選配意願調查

•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送件

• 公開展覽及公辦公聽會

• 幹事會審查

• 聽證會

• 審議會審議

• 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實施

第三階段

執行

• 申請拆照及建照

• 發放補償金

• 工程施工

• 申請使照及產權登記

• 更新事業完成及成果備查

 召開公聽會之目的

• 報告本案建築設計變更及權利變換計畫重點
內容及後續作業。

• 告知所有權人更新前權益比及更新後可分價
值。

• 聽取所有權人寶貴意見，作為未來規劃依據
。

• 回應所有權人與現住戶都市更新上的任何疑
難及疑問。

• 聽取公部門及學者專家意見，提供與相關單
位溝通的機會，建立所有權人重建共識。

壹、各階段辦理流程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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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

貳、更新單元概述

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本案於109年8月12
日公告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
定；本次因配合修正建築圖面變
更事業計畫併同擬具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計畫。

法令依據：依99年4月20日公告
之「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
29條」及103年4月25日公告之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
條」。

 權利變換地區範圍
基地位置：三重區大勇街以北、
大勇街82巷以東、力行路一段
188巷以西所圍之範圍，非屬完
整街廓。

更新單元範圍：三重區永德段
965、965-3、968-1及980-3地
號等4筆地號，依土地登記謄本
合計面積為5,691㎡。

 實施方式
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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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簽署

請所有權人確認自己產權是否正確

勾選是否有意願參與
權利變換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各項資料皆應確實填寫，並且用印

請確認所有權人姓名

 辦理依據

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 實施者
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十條規定申請
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除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
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
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外，……(略)」規定辦理。

另本案實施方式部分採協議合建；部分採權利變換，依99年4
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1：「以協議合建方
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就達
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
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得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略
) 。」。

 同意書撤銷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依各級主管機關對第
一項同意比率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
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
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
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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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管理機
關)

土地面積(㎡) 比例(%) 人數(人) 比例(%)

公
有
土
地

國有地 0.00 0.00% 0 0.00%

縣(市)有地 629.00 11.05% 1 0.62%

鄉(鎮市區)
有地

0.00 0.00% 0 0.00%

私有土地 5,062.00 88.95% 161 99.38%

合計 5,691.00 100% 162 100%

貳、更新單元概述

相關都市
計畫

100年1月17日(北府城審字第09912269291號)
公告之「變更三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使用分區
住宅區

建蔽率50%，容積率300%

區段劃分 重建區段

公共設施
計畫

無

整建維護
計畫

無

實施方式 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

同意比例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數 面積㎡ 人數

計算

總和
5,062.00 161 17,312.10 155

同意

數
4,671.46 146 16,226.07 146

同意

比例
92.28% 90.68% 93.73% 94.19%

舊違建戶 無

附近地區
土地使用
情形

周邊500公尺範圍內的公共設施1處學校用地(三
重商工)
公園用地則有福田公園、永豐公園及仙台公園等
3處，皆已開闢。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一

更新單元

更新地區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參、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7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申請，確實數據以屆時新北市政府核准之內容為準。

項次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面積(m2) 基準容積比率(%)

六

面臨二條以上道路之基地，臨道路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1.5倍合計
獎勵容積(住宅區a=1.5)

803.66 4.71%

(二)空地集中留設於沿街面形塑公共開放空間面積達500平方公尺以上，以
實際留設面積合計獎勵容積

691.68 4.05%

七 綠建築，申請銀級 1,024.38 6%

八 更新地區時程獎勵 1,707.30 10%

九

更新單元規模及類型 - -

(二)A2: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規模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或
於未經劃定應實施之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
地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2,560.95 15%

十二 (三)屬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 1,490.10 8.73%

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8278.07 48.49%

其他獎勵容積(高氯離子) 4,470.30 26.18%

其他獎勵容積(容積移轉) 4,268.25 25%

申請容積獎勵總計 17016.62 99.67%

 本案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新北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擬申請容積獎
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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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交通分析
二、交通動線系統：

本案基地鄰接力行路一段188 巷，可接至主要幹道

力行路一段。交通就大眾運輸系統、汽車交通系統以及

行人空間分別說明如下:

1. 大眾運輸系統: 

在力行路一段上，可搭乘三重客運232、聯營公車815

，於10 分鐘內可達捷運蘆洲線。由捷運系統通達台北

車站、台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等都會區。

2. 汽車交通系統: 

(1) 開車由力行路一段接至重陽路可達國道高速公路三

重交流道。

(2) 由力行路二段接至三和路通達蘆洲、五股等地區。

3. 行人空間系統: 

基地東側力行路一段及西側大勇街82 巷皆有設置騎樓

可供行人使用，步行空間充足。

公車路線

捷運路線

肆、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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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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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內容

圖例 說明

屋頂突出物

集合住宅

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梯廳

停車空間

(一)地 號：新北市三重區永新段965等4筆地號

(二)基地面積：5691㎡

(三)住宅區

(四)建蔽率：50%

(五)允建容積率：

1.法定容積：300% (17073㎡)

2.都市更新獎勵容積： 17073㎡ x 48.49 % ＝8278.07㎡

3.高氯離子獎勵： 17073㎡ x 26.18%=4470.30㎡

4.容積移轉： 17073㎡x 25%=4268.25㎡

5.允建容積率合計： 34089.62㎡ (599%)

樓別 用途

B1F~B5F 停車空間

1F 梯廳、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

2-21F 集合住宅

(六)設計容積率：34087.11㎡ (598.97%)

(七)樓層數：地上二十一層，地下五層

(八)建築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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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規劃
減少周遭道路車流與行人通行之衝突，以人

車分離原則，避免車輛產生之危害與干擾。設置

帶狀人行步道系統，增加行人便利、舒適性，連

結基地與周遭環境，建構整體人行步道系統。

1.人行動線系統：規劃延道路側各留設人行步道，並且串

聯兩側臨路留設人行步道，建構整體人行步道空間關係。

2.車行動線系統：停車場之外部進出動線，依基地週邊之

道路系統加以規劃，以對道路影響最小及對駕駛者最為便

捷與明確路徑為原則，使車輛能夠由各方向進出基地停車

場，減低交通衝擊。

汽車出入口：設置於臨12M道路側，以不破壞人行道之連

續性與安全性及車流交織最小化為原則，避免對基地、現

有巷衝擊以及行人干擾。

機車出入口：於12M道路側與汽車車道相鄰獨立設置專用

道，減少基地出入主要道路之破口，配合道路車流流向與

用路者使用習慣，有效紓解基地車流，造成對鄰近道路與

區域環境過度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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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規劃
1.規劃地下五層：

B1：法定汽車位 32 部，自設汽車位 1 部

法定機車位 450 部，自設機車位 3 部

B2：法定汽車位 105 部

B3：法定汽車位 105 部

B4：法定汽車位 103 部

B5：法定汽車位 105 部

圖例 說明

汽車停車位

機車機車位

垃圾車暫停車位

2.本案總規劃車輛數：

(1)汽車位：法定 450部，自設 1部，合計 451部。

(2)機車位：法定 450部，自設 1部，合計 451部。

(3)自行車位：法定 114部，自設 8部，合計 122部。

汽車位34部

機車位451部

垃圾車暫停車位1部

汽車位10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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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位105部

汽車位103部

汽車位10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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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五層

*地下五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16

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四層

*地下四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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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三層

*地下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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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二層

*地下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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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一層

*地下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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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一層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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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二層

*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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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三層

*三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23

變更後

變更前*四層

*四、六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24

變更後

變更前*五至七層

*五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25

變更後

變更前*五至七層

*四、六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26

變更後

變更前*五至七層

*七、九、十一、十三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27

變更後

變更前*八層

*八、十、十二、十四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28

變更後

變更前*九至二十五層

*八、十、十二、十四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29

變更後

變更前

*十五層

*九至二十五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30

變更後

變更前

*十六、十八、二十層

*九至二十五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31

變更後

變更前

*二十一層

*九至二十五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32

正向立面圖

變更後變更前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景觀設計說明

33

變更後

變更前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34

植栽設計說明

變更後

變更前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35

全區橫向剖面圖

變更後變更前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lite Real Estate Appraisers Joint Firm

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

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估價說明



37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基本資料

更新單元 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

價格日期 111年09月30日

土地面積 5,691.00m2 (1,721.5275坪)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法定建蔽率50%、法定容積率300%)

臨路狀況 力行路一段188巷(15m)、大勇街82巷(12m)、大勇街
82巷15弄(6m)



38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 更新前估價說明



39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估價條件

1. 更新前各宗土地權利價值，在合併利用狀況下，以法定容積率之土地素地價格

為基礎，加計「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及「高氯離子建物」獎勵容積，
評估各宗土地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並依「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都市更新權
利變換不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進行容積折減。

2. 評估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時，以更新前整宗土地為比準地，在評估比準地
之合理價格後，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之優劣，評估更新前各宗土地權利價值。

3. 更新單元內區分所有建物為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
之相對權利價值分配計算下，本次評估排除其對交易價格影響，以正常狀況評
估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價格。

4. 更新範圍內之區分建物，依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126條評估區分建物土地權

利價值。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價格評估，店面選定大勇街82巷9號、樓上
層選定大勇街82巷15弄18號4樓作為比準單元。

5. 更新前有部分地面層區分所有建物謄本登載用途為室內停車場，本次價格評估
依法定用途面積計算建物價值。

6. 依使照峻工圖所載，更新前部分1樓建物設有室內樓梯連通地下室，本次考量
地下室有專屬使用效益，評估該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價值。地下室使用面積依
使照竣工圖面積計算表所載面積計算。



40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估價說明

1

2

4

3

更新單元內宗地劃分

比準地之選定及分析

比準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
權利價值及比例推估

合併後土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格

編
號

地號 面積(坪) 地形 臨路條件
折減後
容積率

使用現
況

1 965 1,502.5175
不規則
形

15m,12
m

384.72
%

2 965-3 27.2250 長方形 6m 300%
現有巷
道

3 968-1 1.5125 長方形 15m 300%

4 980-3 190.2725
近長條
形

6m 300%
現有巷
道



41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估價說明

更新單元內宗地劃分

比準地之選定及分析

比準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
權利價值及比例推估

合併後土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格

比準地(更新前合併後土地)

面積(坪) 1,721.5175

地形 近梯形

臨路條件 15m、12m

折減後容積率 373.94%
(含4層樓建物及海砂屋專屬獎勵)

土地單價 1,250,000元/坪

土地總權利價值 2,151,909,375元



42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各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價值計算說明

※以下數字純屬案例模擬，非屬真實情況。

土地50坪、建物30坪

更新前土地價值
總價8,000萬
如何分配？

地價立體化

與他宗土地分配無關
土地各持分1/5

50.0萬元/坪

30.6萬元/坪

30.3萬元/坪

30.0萬元/坪
公
寓
或
大
樓

30.6萬元/坪

更新前估價說明

更新前各區分所有建物
房地價格評估

選定比準單元

比準單元價格評估
(比較法、收益法)

決定比準單元價格

推估更新前各區分所有
建物價格



43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估價說明

8000萬

基地更新前價值

1F
2F
3F
4F

5F  :   918萬

4F： 900萬

3F： 909萬

2F： 918萬

+)1F：1500萬

=5145萬

更新前區分建物總價 區分建物分配地價比例(%)

5F= 918萬/5145萬=17.8%

4F= 900萬/5145萬=17.5%

3F= 909萬/5145萬=17.7%

2F= 918萬/5145萬=17.8%

1F=1500萬/5145萬=29.2%

《假設計算範例》

5F

8000萬

基地更新前價值
1F

2F

3F

4F
5F=8000萬×17.8%=1424萬

4F=8000萬×17.5%=1400萬

3F=8000萬×17.7%=1416萬

2F=8000萬×17.8%=1424萬

1F=8000萬×29.2%=2336萬

5F

地價立體化



44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2. 更新後估價說明



45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後估價條件

1. 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
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後樓層別效用比關聯性

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2.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另有規劃露台，並設有約定專用，本次
考量露台使用效益之前提下，評估該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之
合理價值

3. 評估更新後各戶價格，住宅選定12樓C5戶、停車位選定地下二層大車位
(250*550cm)作為比準單元。



46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後建築規劃

產品類型 住宅大樓 (地上21層、地下5層)

建物構造 鋼筋混凝土造

住宅規劃
A棟：每層8戶，坪數約25~60坪
B棟：每層8戶，坪數約22~44坪
C棟：每層8戶，坪數約25~60坪

停車位 坡道平面停車位 (451部)

A棟B棟C棟



47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住宅比準戶

樓層 12F

戶別 C5

面積(坪) 38.66

通風採光 二面採光

格局 方整

棟距 普通

公設比 33.3%

C5

更新後/住宅比準戶

建物個別條件考量因子：面積、通風採光、格局、棟距



48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後估價結果

價格日期：111年09月30日

更新前
更新前土地單價(元/坪) 1,25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2,151,909,375

更新後

2樓以上住宅平均單價(元/坪) 464,482

車位均價(元/個) 2,058,204

更新後房地總價值(元) 9,034,107,670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49

伍、權利變換所需費用負擔

 本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費用初步估算總額為5,011,305,321元。

總項目 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壹、工程費用(A)
一、重建費用 (包括拆除工程、新建工程及其他費用)) 3,343,166,902

二、公共及公益設施 0

貳、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B) 11,478,009 

參、權利變換費用(C)

(包括調查費、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用、占有他人
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費用、拆遷安置費、地籍整理費用及審查費用等)

331,821,943 

肆、貸款利息(D) 144,445,174 

伍、稅捐(E) 74,883,093 

陸、管理費(F) (包括人事行政管理費、信託管理費、銷售管理費、風險管理費等) 930,511,951 

柒、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G) 0

捌、容積移轉費用(H) 174,998,250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G)+(H)總計 5,011,305,321 

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提列，實際費用仍將以新北市政府

審議核定內容為準。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50

陸、更新前後權利價值鑑定

 評價基準日：111年9月30日
 依「不動產鑑價技術規則」進行更新前後權利價值查鑑
 為保障所有權人最高應分配權益，選定以「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鑑價結果為權利變換計算依據。

※ 本案依103 年 1 月 16 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6 條：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
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
後評定之。

項目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

務所
政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
土地價值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1,250,000 1,240,000 1,24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2,151,909,375 2,134,694,100 2,134,694,100 

更新後
房地價值

二樓以上平均單價(元/坪) 464,482 463,344 458,431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2,058,204 2,042,262 2,058,758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9,034,107,670 9,007,059,400 8,928,766,824 

共同負擔(元) 5,011,305,321 5,011,305,321 5,011,305,321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元) 4,022,802,349 3,995,754,079 3,917,461,503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51

 共同費用負擔

 因無公共設施用地抵充，故共同負擔總額為5,011,305,321元。

 更新後總銷售額

 地上層房屋單元總銷售面積為17,451.41坪，銷售金額為8,105,857,670元。

 地下層停車位共451位，總銷為928,250,000元。

 故本案總銷售額為9,034,107,670元。

 所有權人可分配總價值=更新後總銷售額－共同費用負擔

= 9,034,107,670 元－ 5,011,305,321 元

= 4,022,802,349 元

柒、所有權人應分配價值計算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 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

 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最小分配面積

單元基準不得小於46㎡。

 本案更新單元最小面積約為74.88㎡(22.65坪 )。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52

 法令依據

 99年4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1條

 103 年 1 月 16 日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5條、第6條、第7-3條

 參與權利變換者

 依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參與分配房地，並依實際分配與應分配價值差額找補價金

 不願參與或不能參與權利變換者

 依其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補償金

捌、權利變換程序法令依據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53

 意願調查寄發資料明細（主要針對權利變換戶，協議合建戶依合建契約執行）

 意願調查期間111年11月24日起至112年1月5日

 調查時間：符合法令30天以上之規定

 請於限期內(依通知函註明時間)繳交意願調查表及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 於意願調查期間後，若所有權人仍未繳交選配申請書，或有同一分配單元二人

以上重複選配情形者，將依規定擇期進行抽籤事宜。

寄出項目 內容說明 備註

意願調查通知函 說明選配時間及公開抽籤時間 附件一

選配原則 說明選配方式 附件二

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及
更新後分配權利價值表

附件三

各戶單元產權面積與總價對照表
/各個停車位之編號與總價對照表

載明分配單元編號、面積、總價 附件四

各樓層平面配置圖 各層建築圖 圖面資料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表達參與意願 附件五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選填更新後單元及車位 附件六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若欲與他人合併選配則須填寫 附件七

所有權人填寫用印後
，擲還予實施者。

玖、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說明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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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願調查通知及更新後申請分配位置調查通知函

 實施者於意願調查前應寄出意願調查及更新

後申請分配位置調查通知函及相關表單，所

有權人應注意意願調查期間，並於期限內繳

還意願調查表其相關表單。

附件一

選配期間
111.11.24~112.1.5

 繳回文件：1.附件五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2.附件六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3.附件七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無合併分配者免繳回)

 繳回方式：親送或掛號郵寄

(實施者地址)。

擲還日期
112.1.5 下午五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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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拾、選配原則
本案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1，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為確保參與權

利變換分配之所有權人權益，參與協議合建者及參與權利變換分配者皆依規定於同一時間內選配單元，且協議合建
者及權利變換者皆無優先選配之權利。

一、採協議合建者，以雙方簽訂之契約為原則。

二、採權利變換者：

(一)公有土地：市有土地部分以權利變換方式參加都市更新事業分配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且併同私有土地方式
選配。

(二)私有土地：

1. 二樓以上開放給所有地主作自由選配，實分配價值(房地價值+車位價值)，不超過權利變換計畫所載應分配權
利價值1.1倍，避免未來辦理權利變換選配作業時，所有權人實分配價值與應分配價值差距過鉅，過度超額選
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權益，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差額價金找補。

2. 汽車車位設置於地下一層至地下五層，除地下一層之無障礙車位(編號426、427、428、429、430)非屬可選
配之範圍外，權利人依各樓層可分配車位選配。

3. 若選屋權利價值低於最小分配單元之價值，且未符上述選配原則而無法參與分配者，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31條規定，以領取更新前權利價值之現金補償或以與其他權利人合併分配方式參與分配。

4. 若權利人未依本選配原則進行選配，發生與其他權利人申請同一位置時，由符合本選配原則之權利人優先分
配，未符選配原則之權利人另行依原則於未被選配之位置中選配或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5. 申請分配期間截止後，權利人若欲修改，須與實施者協議，以確保其他權利人及案件之穩定性。

6. 若因審議過程中修改調整設計，以致造成已被選配之「停車位」與「分配單元」變動者，實施者將以原位次
精神（原來或最接近之相對位置）予以分配並通知權利人。

7. 有關所有權人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價值後續執行方式，本案依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
1000810535號函：

(1)有關所有權人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價值一節，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或現金補償後取得之房
地，宜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本部100年10月19日台內營字第1000809224號函已有明示。

(2)至於土地所有權人超額選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按103年1月16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11條有關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行選擇。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
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之規定，係針對應分配部分選配位置之規範。本案於應分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
為選配部分，非屬上開辦法第11條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
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由於事涉個案審議執行事項，請依權責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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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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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戶單元產權面積與總價對照表
附件四

*2F~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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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停車位之編號與總價對照表
附件四

*地下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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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請所有權人確認自己產權是否正確

勾選是否有意願參與權利變換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各項資料皆應確實填寫，並且用印

附件五

請確認所有權人姓名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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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依各層平面圖及住戶單元產權面積與總價對照表對照後
，選擇屬意之單元編號及車位編號。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各項資料皆應確實填寫，並且用印

附件六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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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 所有權人若因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不足更新後
最小單元之銷售價額，或因個人因素欲合併分配
更新單元者，應簽署本協議書。

協議合併分配者，確實填寫所有權人名與人數

填寫要合併選配的單元及車位，並應填
寫各協議合併者權利範圍分配

 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2條規定，
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所有合併分配之所有權人皆須填寫各項基本資料
，並簽名及用印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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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實際應依本案審議時程及相關配合進度執行情形辦理之。

第一階段：
變更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階段

自
辦
公
聽
會
、
意
願
調
查

約12~16個月

公
開
展
覽
、
公
辦
公
聽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都
市
更
新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市
府
核
定
、
計
畫
公
告

工
程
施
工

建
照
及
發
包

發
放
補
償
金

申
請
使
照

第二階段：
興建階段

第三階段：
完工交屋階段

接
管
、
差
額
價
金
找
補

產
權
登
記

計
畫
完
成
與
成
果
備
查

約4~6個月約36~40個月

111.12~112.4 112.4~115.8 115.8~116.2

聽
證
會

公
聽
會
、
擬
訂
計
畫
、
申
請
分
配
、
送
件

拾壹、實施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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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門諮詢方式─新北市都市更新處

網站：https://www.uro.ntpc.gov.tw/

聯絡電話：(02) 2950-6206

聯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1、2樓

 本案專屬網站及更新服務處聯絡方式

網站：http://www.reach-rich.tw/

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2848-6598

專案聯絡人：新北市三重區大勇街82巷15弄21號

拾貳、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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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